
有關《不自殺契約》源自教育局2011年出版的
《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30多項附

件的其中之一。
昨凌晨開始，有網民略去使用者背景及支援架構
等資料，斷章取義宣稱該《契約》是政府「給學生
簽署」，以「緊急回應」近日的自殺事件，而包括
工黨議員李卓人、激進群組「熱血政治」等均有轉
載及提出質疑。
有關的誤導性內容其後在網上瘋傳。有人不問情
由揶揄以此防自殺是「低能」，又質疑局方藉此
「交數」，是推卸責任表現，有人則聲稱倘簽署後
仍自殺，死後會於陰間被追討「違約」等，言論突
顯自身的無知及冷血。

針對性工具 非「隨便」使用
部分網民盲目批評，令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吳克

儉昨日就事件回應時強調，《契約》屬處理自殺問
題的其中一種針對性的工具，絕非「隨隨便便」使
用（見另稿），又反駁指有聲音質疑局方要求學生
簽署《契約》是要「交數」，說法是極度誤導、不
專業亦不負責任，對阻止學生自殺毫無幫助。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表示，《不自殺契約》是沿

自外國使用相當長時間的「no suicide contract」，
絕非香港獨有。部分人或因其中文譯名誤解，將
《契約》聯想成「律師樓簽紙」一般死板，實質不
然。
所謂《不自殺契約》，不一定是書面簽署的規

格，普通一張卡紙甚至口頭承諾均可，因為這《契
約》不重形式，也無意強加約束於任何人。

社工界普遍認同具正面作用
她強調，社工業界普遍認同《不自殺契約》有正

面作用，惟最近的反對言論當中卻帶有不少誤解，
對此表示擔心，恐怕求助者以後一聽見《契約》即
聞風色變，對輔導工作或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呼籲
外界作定論前，宜多了解及釐清《契約》實際用
途，以免因種種誤解而為自殺求助者帶來反效果。
事實上，包括世衛文件、不少專家或本身熟悉前
線輔導的網民都指出《不自殺契約》的效用。由臨
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組成的「良心理政」，
亦在社交網站撰文解釋，強調《契約》是希望透過
立契，將當中內容突顯及具體化，當求助者在出現
自殺念頭時，能爭取時間，增加他們回想自救方法
的機會。
文章又強調，《不自殺契約》並不能全面解決學

生自殺問題，但在輔導過程仍很重要，呼籲公眾停
止針對作負面討論，以避免學生對《契約》產生偏
見，而令輔導人員失去能幫助學生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近日青少年自殺個案不
斷發生，「生命熱線」表
示，本月3日至13日的9天
內，其「24小時預防自殺熱
線」已收到約30個青少年求
助來電，其中48.1%人有自
殺念頭或計劃，較2014年度
至 2015 年度的 22%明顯上
升。
為此，「生命熱線」前日

開設「青少年生命專線
Youth Link 2382 0777」，於
下午2時至凌晨2時為24歲
以下青少年提供服務，助他
們分享感受、紓緩困擾。
「生命熱線」執行總監吳
志崑昨指出，2014 年度至
2015年度共接聽了3.8萬個來
電，其中青少年來電佔
3.6%，但在本月的9天內收
到的青少年來電，已佔整體
4.5%，可見服務需求上升。
「生命熱線」義工Mike曾
有自殺念頭。他在記者會上
表示，因長期病患而影響外

貌，自己一直情緒低落，但
怕家人擔心及朋友的眼光而
不敢與別人傾訴，導致情緒
抑鬱、經常想哭，更想過自
殺。
他慶幸有朋友願意聆聽他

的心聲，感覺到別人的明白
及體諒。雖然病情沒有太大
好轉，但自己也釋懷了。其
後，他加入「生命熱線」當
義工，以過來人身份協助他
人，又鼓勵有需要的人要尋
求協助，不應獨自承受。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葉錦成表示，青少年自殺分
為顯性及隱性，顯性的特徵
包括自我傷害的行為、情緒
激動，而隱性的特徵包括對
自己或外界要求高、內疚、
情緒抑壓等。
他希望社會人士了解青少

年的需要，如家長及教育制
度也要站在青少年的角度，
了解他們的感受及情緒變
化，不應以「評估」的角度
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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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批《不自殺契約》極度誤導
吳克儉斥「交數論」不專業 社工界憂影響求助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香港近日接連發生學生

自殺事件，部分反對派中人

將矛頭指向教育局，更為此

而無理地將專業輔導人員一

直沿用的《契約》防自殺方

式，斷章取義指控局方是藉

此「卸責」及「交數」，稱

學生簽署後「後果自負」。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嚴正

反駁，直斥「交數」的說法

不負責任及誤導。有社工及

心理學專家強調，該《契

約》有正面用途，呼籲外界

勿再抹黑，以免前線輔導工

作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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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VS網民
專家意見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輔導服務不可能一日24小時
持續，輔導者亦不可能無時無刻看管對方，因此待
求助者冷靜下來後作個君子協定，例如先叫對方休
息一晚，要求對方承諾下次見面或溝通前保證自己
人身安全。對方答應其實帶有「重視及相信輔導
者」的意義，這份承諾其實亦有助讓其安心，肯定
將來有人願意分擔困難，對下次見面產生盼望，共
同走出困境。

■「良心理政」群組：此《不自殺契約》單獨來說絕
非一個能全面解決學生自殺問題的工具，卻仍是輔
導過程中一個可考慮使用的重要工具……希望公眾
停止針對此《不自殺契約》作負面討論，以避免學
生對《契約》產生偏見而令輔導人員失去一有用之
工具。

■世衛《防止自殺—給醫生的資源》文件：簽訂
《不自殺契約》是有用的防止自殺方法。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主任余健新：《契約》的目的，
是希望有意自殺者在一念之間想起，打一通電話與
專家傾談，讓人知悉他的位置。

■臨床心理學家葉妙妍：《契約》常用於輔導受助
人，尤其用於心理學家與其兩次會面的時間。

■Eddie Yung：希望大家傳之前、鬧之前了解咗先
啦，同類型工具係一整套輔導工具嘅一部分，係喺
適當輔導階段時讓輔導者與受助者認真立約嘅工
具！係有用嘅！

■Tinyan Lee：呢張嘢係有用嘅，外國輔導/精神科
機構都普遍採用。我做輔導員嘅時候都有用過……
係同個有自殺念頭嘅人傾到佢基本上唔再諗死
住……叫佢寫低（對佢自己嘅）承諾唔好死，等佢
思緒再混亂時拎起手有啲簡單提醒。

■Simon So：臺（台）灣已有此表格近十年了。

■Sugar Arenas：《不自殺契約》係處理有自殺傾
向個案其中一個重要步驟。當然唔係就咁比學生簽
就無事，係要經過前期輔導及其他介入後再簽
訂……請唔好令大眾覺得《不自殺契約》無用，會
對前線輔導工作及危機處理直接造成影響。

■陳虹秀：呢份《契約》喺2015年10月修訂……如
果大家瘋傳佢無用同廢嘅時候，第日社工、輔導員
或心理學家有需要用佢時，學生就會好唔認同，甚
至可能影響對輔導人員嘅信任，咁就真係好大鑊！
請大家真係要小心傳達訊息，了解清楚教育局想
點。

■Connie So：外國輔導方式真係有呢樣嘢㗎，你哋
再轉發就有用都變冇用㗎啦。

■Sapphire CP：明白公眾對教育局及局長有很多不
滿，但希望大家不要在前線同事救緊火時，再添火
頭。

網民亂插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香港幾荒謬都有。教育局的學
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的附錄18竟有一份《不
自殺契約》，《契約》還有有效期間。有人話啲
係專業工具，但專業工具也不應咁離地。簽咗就唔
自殺？點解會有有效期，過咗就可自殺？自殺就等
於違反合約，咁學校追佢違約？

■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似乎違反這
contract的人，後果嚴重，到了陰間，應該會被委
員會調查、接受心理輔導和寫報告，而報告內容又
會成為陽間官員appraisal的基準。假如有10萬學
生簽約交數，而「只有」幾人自殺，計算影響因子
後，根據香港精神，也許會成為官員升遷的政績。

■Mandy Li：理論永遠同現實有距離，愛，唔可以
用一張紙去補充。

■Danna Tong：可能諗都未諗過嘅細路，就因為呢
張咁嘅文件動自殺機。

■Nonne Lo：收到已經即刻想自殺啦。

■Astrid Chan：家長簽咗但係個仔/女去咗自殺，到
時係咪得家長自己要負責？教育局割席？如果唔係
簽嚟做乜？

■Arthur Mak：張係回條嚟，家長/監護人仲要簽
名，想卸責咁款喎！

■Lester Ip：免責聲明？簽咗又自殺既話就唔關教育
局事？

資料來源：受訪者、互聯網 製表：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為有效處理學生情緒問題，不少學
校均積極加強支援和輔導措施，提
升學生的正向思維是其中重要的一
環。
為此，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
發信，鼓勵學校為高小以至中學生
安排生命教育課。
教育局在信中建議，學校應按本

身的情況和需要，透過不同的校本
活動，例如周會、周會後分班討
論、班主任課等，加強現時的生命
教育課，及鼓勵學校安排相關的老
師及輔導人員，為有需要的學生如
小五、小六及中學生盡快安排生命
教育課，教導他們鞏固處理壓力的
應對方法、正面的價值觀和求助途
徑。

教局勉中小學設「生命教育課」

教育局的《學校
處理學生自殺電子
書》長達 88 頁，
是供教師、學校輔
導人員及駐校社工

等參考，當中分別詳列識別及介入有
自殺危機學生的三層架構；而《不自
殺契約》只針對有危機的學生，在介
入時提供額外支援考慮採用，絕不應
被獨立抽出。

教育局專家也特別提到，其他地方
如美國和台灣也使用有關輔導工具。

繼局長吳克儉昨日強調《契約》非
「隨隨便便」供外人和公眾使用後，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
服務）劉穎賢亦於「局中人語」網頁
撰文解釋，學校支援分教師、輔導人
員及專業支援人員三級，《不自殺契
約》只有輔導人員或以上級別可以使
用，希望釋除公眾疑慮。

《電子書》共有35項附件，《契
約》只佔其中一頁，劉穎賢表示，
有關附錄給學校提供各種相關參考

資源，包括作個別或小組訓練的資
料、輔導人員為有危機的學生提供
個別輔導的工具，如《不自殺契
約》、量表及活動等，以便學校在
有需要時使用。她指出，《契約》

用以引導有危機的學生進行有建設
性的思考及列出可行的應對策略和
求助方法，例如傾談的對象和途
徑、減輕焦慮的方法，以提高有自
殺意圖的學生的求助意識，減低其

自殺的危機，輔導人員亦可用此作
進一步風險評估，識別更高危的學
生，作適切介入，而其他地方如美
國和台灣也有使用。

■記者 姬文風

指引三層支援 美台也在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香港中文大學近月有多名學生相繼
自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到該
校與副校長張妙清等會面，了解該
校對學生的支援工作及致以慰問。
他對大學生輕生感難過及惋惜，個
案「一個都嫌多」，又希望能加強
與大學的交流，找到好的措施到專
上院校間及學界分享，盡快終止學
生自殺行為。
張妙清在會上簡介該校的學生輔
導及支援服務，包括增加駐校社工
數目和延長精神科醫生輔導服務時

間，增加校園內關愛文化及設立24
小時求助熱線等等，讓學生可隨時
取得幫助。另中大亦增設由她及另
一副校長領導的專責小組，邀請該
校的教職員、心理學和精神科學者
及與學生會代表等，討論如何優化
精神健康支援架構。
她指出，並非每個有情緒困擾或

自殺念頭的學生，會表露求助訊
息，而部分輕生的學生屬成績優異
者，故推斷學業壓力只是其中一個
的輕生因素，他們有可能面對家庭
和人際關係等問題。

局長訪中大 交流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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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局資料列明，《不自殺契約》是
供第二層專業輔導人員及社工，介入有
危機學生處境時提供額外支援可以選擇
的措施之一，但網上「盲批」者未有理
會。圖中紅框所示為教資局所提供的個
別輔導指引。

■吳克儉強調，《契
約》屬處理自殺問題的
其中一種針對性的工
具，絕非「隨隨便便」
使用。 劉國權 攝

■有網民略去使
用者背景及支援
架構等資料，斷
章取義抹黑《契
約》。 fb截圖

■設計圖片


